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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安政办发〔2010〕10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安康市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保险 

试行办法的通知 
 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 

《安康市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保险试行办法》已经市政府

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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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保险试行办法    
 

为进一步完善多层次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障体系，满足城镇职

工医疗需求，努力减轻重大病患者医疗负担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

的全面发展，根据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

革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09〕6号）、国务院《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

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》（国发〔1998〕44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保险遵循的原则： 

（一）在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的基础

上，用人单位整体参加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保险，参保人相应

享受医疗救助待遇；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管理与基本医疗保险

制度相衔接； 

（二）医疗救助水平与筹资水平相适应，筹资水平与我市社会

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； 

（三）医疗救助基金单独建账，封闭运行，以收定支，收支平

衡； 

（四）保障参保人重大疾病医疗需求，逐步提高保障水平。 

第二条  参保范围及基金筹集 

已参加安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医疗保险的用人

单位，按照全体参保人员工资（包括退休费）总额的 1%向当地社

会保险经办机构缴纳保险费（财政全额供养单位由同级财政负

担），参加安康市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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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基金专款专用、单独建帐、单独管理。 

第三条  大病医疗救助保险待遇 

在一个参保年度内，对大病患者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

病医疗保险规定报销后，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 1 万元以上的（以

社保经办机构数据为准）按下表分段救助，救助封顶线为 8万元。 

个人总负担医疗费用 救助比例 

1 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（不含 3万元） 40% 

3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（不含 5万元） 50% 

5 万元以上 7万元以下（不含 7万元） 60% 

7 万元以上 70% 

不符合《安康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和费用支

付办法暂行规定》、《安康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设

施和支付标准暂行规定》的诊疗项目和使用的医疗服务设施，不

在救助范围。 

第四条 结算程序 

大病医疗救助基金的结算在次年第一季度进行，符合条件的参

保患者，将上年度定点医疗机构《医保病人结算单》、社保经办机

构《医保基金拨付通知》交本单位医疗保险经办人审核（见原件

留复印件），符合条件的发给大病医疗救助基金审核表，参保患者

或家属填表签名，并经参保单位盖章确认后，由单位经办人将审

核表、相关资料统一报送社会保险经办机构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审核结算后，将报销的医疗救助资金拨入参保单位账户，由单位

发放给参保人或家属。 

参保人当年单次医疗费用在 10 万元以上的，按基本医疗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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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大病医疗保险核算后，可直接进入大病医疗救助结算程序。 

    第五条 基金管理与监督 

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经办城镇职工

大病医疗救助业务的指导与监督管理；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要建立

健全城镇职工大病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和审计制度，严格依照规定

实施大病医疗救助；财政部门要及时核拨财政供养人员大病医疗

救助基金，加强对基金专户的监管；审计部门要定期对城镇职工

大病医疗救助基金收支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；参保单位要指定

专职或兼职管理人员负责医疗救助申请受理和预审工作。 

第六条 本试行办法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七条 本试行办法自 2010 年实施。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社会保障  医疗  保险  通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市委各工作部门，市纪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 

    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安康军分区。 

    市中级法院、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 

    中、省驻安各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2010 年 2 月 8 日印发     

共印 55 份    


